赤扶组发〔2019〕21号

赤峰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关于印发《赤峰市2019年贫困旗县退出初审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贫困旗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赤峰市2019年贫困旗县退出初审实施方案》已经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赤峰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2019年10月21日

赤峰市2019年贫困旗县退出初审实施方案

 
为做好全市2019年贫困旗县退出市级初审工作，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开办发〔2017〕56号）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厅发〔2018〕11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坚持目标标准，聚焦“两不愁三保障”，扎实做好我市贫困退出初审工作，确保贫困户脱贫、贫困村退出、贫困旗县摘帽程序完整、结果真实，切实做到真脱贫、脱真贫，圆满完成贫困旗县退出任务，努力实现高质量摘帽退出。

二、初审对象
根据赤峰市贫困旗县退出滚动计划，按照退出年度完成退出自查，并向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提交退出申请的贫困旗县。
三、初审内容
（一）贫困户脱贫审查。贫困户退出必须达到“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其中任何一项不达标，都不能退出。

1.一达标。家庭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达到当年国家公布的扶贫标准。

2.“两不愁”是指不愁吃、不愁穿。

（1）“吃饭不愁”：根据居住地饮食习惯，农户有能力通过自产或自购满足口粮需求及补充一定的肉蛋豆制品等必要营养物质。

（2）饮水有保障：是指符合《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T/CHES18-2018）和自治区《牧区脱贫攻坚饮水安全评价补充细则》（内水农〔2018〕69号）中规定的水质指标：符合规定的评价指标（根据工程规模分类评价）；水量指标：人均日供水量不少于20升；供水保证率指标：不低于90%；用水方便程度指标：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20分钟，或取水水平距离不超过800米，垂直距离不超过80米，牧区可用简易交通工具取水往返时间进行评价；牧区拉水牧户房前屋后有储水设施的可视为入户；单次拉水量可供牧民多天饮用的（不含规模化养殖牲畜用水），取水往返时间可折算成日平均拉水时间进行评价。分散式供水工程的用水户，水质评价指标可采用“望、闻、问、尝”等简便适宜方法进行水质现场评价，饮用水中无肉眼可见杂质、无异色异味、用水户长期饮用无不良反应可评价为基本达标。水量、水质、用水方便程度和供水保证率4项指标全部达到基本达标或以上。

（3）“不愁穿”是指根据居住地环境，农户有能力自主购买或通过亲属购买，做到四季有换季衣服、日常有换洗衣服。穿衣主要靠社会捐赠、接济的，不属于穿衣有保障。

3.三保障。是指住房安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有保障。

住房安全有保障是指农户家庭住房安全。具体要求：经县级及以上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门评定为A级、B级的为安全住房；经县级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门评定为C级、D级危房，必须进行加固维修和改造，改造后必须达到《农村危房改造基本安全技术导则》标准；对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集中安置的以交付住房钥匙视为达到入住标准，分散安置的达到入住标准且入住视为住房安全有保障，贫困户因搬迁户均负债1万元以下，人均负债不超过2500元视为住房安全有保障（面积超标除外）；跑风漏雨、墙体严重开裂的住房需要重点核实。

（2）义务教育有保障是指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适龄儿童依法接受义务教育。具体要求：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义务教育有保障，主要是指除身体原因不具备学习条件外，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不失学辍学，保障有学上、上得起学；重度（有接受能力，具备学习条件）“三类残疾儿童”应该定期采取送教上门，建立专门的学习档案和送教上门记录，承担送教上门学校应该为其在学校注册电子学籍。
（3）基本医疗有保障是指农牧户能够看得上病、看得起病。具体要求：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制度覆盖所有建档立卡农牧区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财政补贴不低于30%；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制度的衔接机制；全面落实大病和慢性病分类救治。

（二）贫困村退出审查。贫困村退出审查与贫困村出列市级抽验同步进行，贫困嘎查村退出审查按照“一低三有”标准执行。“一低”即出列贫困嘎查村综合贫困发生率低于3%，该项指标为“否决指标”。“三有”即出列贫困嘎查村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有主导产业、有集体经济收入。

（三）贫困旗县摘帽审查。贫困旗县的退出以综合贫困发生率低于3%为主要衡量指标，脱贫人口错退率、贫困人口漏评率、群众认可度为参考指标，统筹考虑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贫困旗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主要指标达标情况以及贫困旗县脱贫攻坚部署、后续巩固提升工作安排等情况。
四、初审组成人员
根据初审工作任务和时间要求，成立市贫困旗县退出工作初审领导小组，组长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成员由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领导担任，下设两个初审小组，初审小组组长由副处级以上领导担任，具体人员抽调为市扶贫办抽调10人左右，行业部门抽调20人，除年度拟摘帽旗县外其他旗县区（右旗、林西县、克旗、喀旗、宁城县、松山区、元宝山区、红山区）扶贫办分管建档立卡或考核评估工作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各1人共16人左右，已摘帽贫困旗县区（右旗、林西县、克旗、喀旗、宁城县、松山区）每个乡镇（街道）扶贫助理或扶贫办工作人员1人，共 74人左右，总计120人左右，各旗县扶贫办要对本旗县抽调人员进行把关或者点名抽调，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可适当增加派出人员，要确保抽调人员懂政策、懂业务、懂基层，能吃苦耐劳，有责任心。

五、初审方式
（一）听取汇报。初审小组到旗县后，听取旗县关于贫困旗县退出工作情况汇报，掌握贫困旗县退出各项指标完成情况。
（二）查验资料。贫困旗县将贫困旗县退出档案、贫困村退出名单、贫困村退出验收表、验收程序资料收集整理备查；抽查村将贫困户脱贫验收表、验收程序、贫困村退出资料收集整理备查。初审小组主要查验档案是否完整，退出任务是否完成，退出程序是否规范。
（三）随机抽样。在旗县所辖的所有苏木乡镇各抽取1-2个嘎查村，坚持问题导向，村组和农牧户抽样重点关注贫困旗县退出的薄弱环节和工作的盲区、死角。抽查村、抽查户50％在条件比较差、基础较为薄弱的偏远地区抽选，其余50％随机抽样。（原则上抽取2019年当年出列的贫困村个数不少于2019年当年出列村个数的30%），对抽取的嘎查村所有农牧户全部入户核查，总计调查有效样本1000户以上，其中脱贫户600户左右，一般农牧户400户左右。对漏评户重点抽查未纳入建档立卡的低保户、危房户、重病户、残疾人户、无劳动能力户等。
（四）座谈访谈。对县乡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帮扶责任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进行座谈访谈，了解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政策措施落实、帮扶工作成效、后续帮扶计划和巩固提升工作安排等情况，调查对县退出是否认可等。访谈旗县层面访谈7人，包括县级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各1人、市推进组1人、部分行业部门主要负责人4人；乡镇层面2人，主要领导1人、分管领导或市派驻工作队1人；村级层面4人，包括村两委班子1人，驻村工作队队长或第一书记1人，帮扶责任人2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共6人。
（五）实地核查。初审小组成员进村入户，进行实地核查。对照贫困村退出的标准，审查抽取的退出村各项指标达标情况，对照贫困户脱贫标准，逐户核查脱贫户各项指标达标情况。

（六）提交报告。初审小组对实地核查的数据进行汇总，计算贫困人口脱贫和贫困村退出合格率，核算综合贫困发生率、脱贫人口错退率、贫困人口漏评率和群众认可度，并撰写初审报告报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同时市级行业部门对贫困旗县退出进行综合评估，形成以下佐证资料：

1.市审计局：提供贫困旗县年度扶贫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2.市财政局：提供财政部门的资金检查报告；

3.市扶贫办：提供年末贫困人口、贫困村数据；

4.市统计局：提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2014年各旗县及贫困村农村总户数、总人数；

5.市民政局：提供行政村数量、兜底保障的贫困人口数量；

6.市交通局：提供通沥青路（水泥）路的初审情况及是否达到行业退出标准；

7.市水利局：提供安全饮水初审情况及是否达到行业退出标准；

8.市住建局：提供安全住房初审情况及是否达到行业退出标准；

9.市卫健委: 提供全面落实大病和慢性病分类救治情况及是否达到行业退出标准；

10.市医保局：提供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贫困人口证明材料、贫困人口医疗保障初审情况及是否达到行业退出标准；

11.市农牧局：提供贫困村主导产业发展初审情况；
12.市委组织部：提供贫困村村集体经济及旗县脱贫攻坚工作部署政策落实、责任落实情况；

13.市教育局：提供贫困学生义务教育保障初审情况及否达到行业退出标准；

14.市发改委：提供易地搬迁任务完成及验收情况；

15.市人社局：提供贫困人口就业扶贫工作初审情况；

16.核查组需要的其他资料；
六、初审时间安排
拟退出国家级贫困旗县10月22日前完成自查，并报送退出申请。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抽调人员10月23日报到，10月24日上午培训，下午赴拟摘帽旗县开展工作。

有关要求

（一）各旗县区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全力配合初审小组工作，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要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搞数字脱贫与虚假脱贫，不得干扰初审工作。
（二）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积极配合，全面、真实、准确提供初审数据，对初审资料严格审查、确认。
（三）初审小组实行组长负责制，各组长要作好分工安排，分别明确专人负责相关表格统计汇总、佐证材料的搜集汇总，相关表格必须由组长签字确认，确保初审结果真实准确。

（四）各初审小组要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严格按照本实施方案开展初审工作，工作过程中要廉洁自律、杜绝违规操作。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自治区、市有关纪律要求。

附件：1.贫困人口脱贫标准

2.贫困嘎查村出列标准

3.贫困旗县退出标准
4.贫困户脱贫初审统计表

5.贫困嘎查村出列抽验表
6.贫困旗县退出初审问题登记表

7.旗县退出“三率一度”统计表

8.贫困旗县脱贫退出初审验收表

附件1

贫困人口脱贫标准

	评估指标
	评估标准
	达标情况量化说明

	贫困户家庭年人均纯收入
	稳定超过当年国家公布的扶贫标准
	人均纯收入稳定达到3600元/年·人。

	两不愁
	不愁吃

不愁穿

饮水安全有保障
	“不愁吃”是根据居住地饮食习惯，贫困户有能力通过自产或自购满足口粮需求及一定的肉蛋豆制品等必要营养物质。“不愁穿”是指根据居住地环境，有能力自主购买或通过亲属购买，做到四季有换季衣服、日常有换洗衣服。穿衣主要靠社会捐赠、接济的，不属于穿衣有保障。“饮水安全有保障”是指符合《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T/CHES18-2018）和自治区《牧区脱贫攻坚饮水安全评价补充细则》（内水农〔2018〕69号）中规定的，水质指标：符合规定的评价指标（根据工程规模分类评价）；水量指标：人均日供水量不少于20升；供水保证率指标：不低于90%；用水方便程度指标：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20分钟，或取水水平距离不超过800米，垂直距离不超过80米，牧区可用简易交通工具取水往返时间进行评价;牧区拉水牧户房前屋后有储水设施的可视为入户；单次拉水量可供牧民多天饮用的（不含规模化养殖牲畜用水），取水往返时间可折算成日平均拉水时间进行评价。分散式供水工程的用水户，水质评价指标可采用“望、闻、问、尝”等简便适宜方法进行水质现场评价，饮用水中无肉眼可见杂质、无异色异味、用水户长期饮用无不良反应可评价为基本达标。水量、水质、用水方便程度和供水保证率4项指标全部达到基本达标或以上。

	住房安全
	有保障
	住房安全是指农户家庭住房安全。具体要求：经县级及以上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门评定为A级、B级的为安全住房；经县级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门评定为C级、D级危房，必须进行加固维修和改造，改造后必须达到《农村危房改造基本安全技术导则》标准；对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集中安置的达到入住标准(交付住房钥匙)、分散安置的达到入住标准且入住视为住房安全有保障，同时需满足易地扶贫搬迁户因搬迁户均负债1万元以下（面积超标除外）。

	义务教育
	有保障
	义务教育有保障是指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适龄儿童依法接受义务教育。具体要求：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义务教育有保障，主要是指除身体原因不具备学习条件外，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不失学辍学，保障有学上、上得起学；重度（有接受能力，具备学习条件）“三类残疾儿童”应该定期采取送教上门，建立专门的学习档案和送教上门记录，承担送教上门学校应该为其在学校注册电子学籍。


	基本医疗
	有保障
	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制度覆盖所有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财政补贴不低于30%；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制度的衔接机制。




附件2

贫困嘎查村出列标准

	评估指标
	评估标准
	达标情况量化说明

	贫困发生率
	低于3%
	指建档立卡未脱贫人口占申请退出贫困嘎查村农牧户籍人口的比重，3%以下为达标。

	嘎查村通沥青（水泥）路
	达标
	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通畅标准为：在通达的基础上，路面类型为有铺装路面、简易铺装路面和其他硬化的通达路线连通的建制村。在“通达位置”方面，确定三类通达位置，①穿越村委会所在的居民聚居区域；②通至村委会、学校、敬老院、公共医疗机构；③通至建制村辖区内人口较多的或村委会所在的居民聚居区域边缘，并与聚居区域内部的一条道路连接。

	住房安全
	有保障
	全面解决贫困人口住房安全问题。对因自身原因不愿危房改造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根据农牧户实际情况出据相关的佐证材料。

	饮水安全
	有保障
	“饮水有保障”是符合《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T/CHES18-2018）和自治区《牧区脱贫攻坚饮水安全评价补充细则》（内水农〔2018〕69号）规定的水质、水量、用水方便程度和供水保证率四项指标要求。牧区饮水安全评价要综合考虑基本供水井、储水窖、单户净水设备配备情况等。

	用电
	有保障
	基本满足生产生活用电需求，风光互补设备原则上要达到600W视为通生活用电。

	广播电视
	有保障
	通过有线、无线、卫星等方式实现广播电视户户通标准。

	医疗场所
	有保障
	嘎查村有卫生室，有合格乡村医生或执业（助理）医师。个别没有的边远牧区嘎查由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相关证明。

	村级活动场所
	有保障
	嘎查村两委有固定办公和活动场所。

	基本医疗
	有保障
	贫困户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兜底保障等救助政策全部落实到位。

	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
	有保障
	贫困户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代缴率达到100%。

	义务教育
	有保障
	贫困户教育扶贫政策得到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子女无因

贫失学辍学学生。特殊儿童应有相应送教上门的帮扶措施。

	主导产业
	有
	单独或与其它村共同拥有主导产品或产业。

	集体经济收入
	有
	嘎查村集体经济有收入。


附件3

贫困旗县摘帽退出标准

	评估指标
	评估标准
	达标情况量化说明

	识别退出
	综合贫困发生率
	低于3%
	指建档立卡未脱贫人口、错退人口（历年脱贫总人口×错退率）、漏评人口（未建档立卡农牧业户籍人口×漏评率）三项之和，占申请退出贫困旗县2014年农牧户籍人口的比重，3%以下为达标。

	
	脱贫人口错退率
	低于2%
	指抽样错退人口数占抽样脱贫人口数的比重，2%以下为达标。

	
	贫困人口漏评率
	低于2%
	指调查核实的漏评人口数占抽查嘎查村未建档立卡农牧业户籍人口的比重，2%以下为达标。

	群众认可度
	原则上应达到90%以上
	指认可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比重

	公共服务


	农牧区饮水安全


	有保障
	“饮水有保障”是符合《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T/CHES18-2018）和自治区《牧区脱贫攻坚饮水安全评价补充细则》（内水农〔2018〕69号）规定的水质、水量、用水方便程度和供水保证率四项指标要求。牧区饮水安全评价要综合考虑基本供水井、储水窖、单户净水设备配备情况等。

	
	义务教育
	有保障
	小学净入学率和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

	
	基本医疗
	有保障
	指贫困旗县参加医疗保险患病人口全部享受了基本医疗保险相关政策。符合条件的患病人口全部享受了大病保险等相关政策。符合条件的患病人口全部享受了医疗救助等相关政策，落实到位率100％，符合条件的慢病患者享受了基本医保、家庭签约服务等相关政策。

	
	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
	有保障
	贫困户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代缴率达到100%。

	收入
	农牧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增幅高于全国平均增幅
	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当年全国平均增幅。


附件 4

旗县          苏木乡镇          嘎查村贫困户脱贫初审统计表

	序号
	户主姓名
	家庭

人口
	家庭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3600元
	不愁吃
	不愁穿
	饮水

安全
	基本医疗

保    障
	义务教育

保    障
	住房安全

保    障
	综合评价
	户属性
	是否

认可
	存在

问题

	
	
	
	
	
	
	
	
	
	
	达标
	不达标
	
	
	

	
	
	
	
	
	
	
	
	
	
	
	
	
	
	

	
	
	
	
	
	
	
	
	
	
	
	
	
	
	

	
	
	
	
	
	
	
	
	
	
	
	
	
	
	

	
	
	
	
	
	
	
	
	
	
	
	
	
	
	

	
	
	
	
	
	
	
	
	
	
	
	
	
	
	

	
	
	
	
	
	
	
	
	
	
	
	
	
	
	


说明：1.“农牧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 3600 元、不愁吃、不愁穿、安全饮水、基本医疗保障、义务教育保障、住房安全保障”指标的填报：1为达标（认可）、2为不达标（不认可）。入户核实时，不愁吃、不愁穿、安全饮水、基本医疗保障、义务教育保障、住房安全保障只要有一项指标不达标，综合评价为不达标。2.此表以村为单位进行统计。
	附件5

贫困嘎查村出列抽验表
	

	评估指标
	评估标准
	达标情况量化说明
	达标情况

	综合贫困发生率
	低于3%
	指建档立卡未脱贫人口占申请退出贫困嘎查村农牧户籍人口的比重，3%以下为达标。
	

	嘎查村通沥青

（水泥）路
	达标
	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通畅标准为：在通达的基础上，路面类型为有铺装路面、简易铺装路面和其他硬化的通达路线连通的建制村。在“通达位置”方面，确定三类通达位置，①穿越村委会所在的居民聚居区域；②通至村委会、学校、敬老院、公共医疗机构；③通至建制村辖区内人口较多的或村委会所在的居民聚居区域边缘，并与聚居区域内部的一条道路连接。
	

	住房安全
	有保障
	全面解决贫困人口住房安全问题。对因自身原因不愿危房改造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根据农牧户实际情况出据相关的佐证材料。
	

	饮水安全
	有保障
	“饮水有保障”是符合《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T/CHES18-2018）和自治区《牧区脱贫攻坚饮水安全评价补充细则》（内水农〔2018〕69号）规定的水质、水量、用水方便程度和供水保证率四项指标要求。牧区饮水安全评价要综合考虑基本供水井、储水窖、单户净水设备配备情况等。
	

	用电
	有保障
	基本满足生产生活用电需求，风光互补设备原则上要达到600W视为通生活用电。
	

	广播电视
	有保障
	通过有线、无线、卫星等方式实现广播电视户户通标准。
	

	医疗场所
	有保障
	嘎查村有卫生室，有合格乡村医生或执业（助理）医师。个别没有的边远牧区嘎查由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相关证明。
	

	村级活动场所
	有保障
	嘎查村两委有固定办公和活动场所。
	

	基本医疗
	有保障
	贫困户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兜底保障等救助政策全部落实到位。
	

	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
	有保障
	贫困户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代缴率达到100%。
	

	义务教育
	有保障
	贫困户教育扶贫政策得到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子女无因贫失学辍学学生。特殊儿童应有相应送教上门的帮扶措施。
	

	主导产业
	有
	单独或与其它村共同拥有主导产品或产业。
	

	集体经济收入
	有
	嘎查村集体经济有收入。
	


初审小组组长签字：              抽验人员签字：

附件6

贫困旗县退出初审问题登记表

旗县：

	苏木乡 镇
	嘎查村
	户 主  姓 名
	户属性
	主要问题
	备 注

	
	
	
	
	
	

	
	
	
	
	
	

	
	
	
	
	
	

	
	
	
	
	
	

	
	
	
	
	
	


说明：此表主要是收集初审时发现的突出问题。各小组长负责填报，由初审小组长负责汇总。

	附件7

贫困旗县退出“三率一度”统计表

	旗县
	总贫困人口
	2014年农牧业户籍人口数
	总走访户数
	漏评户

（户、人、%）
	错退户

（户、人、%）
	满意度
	综合贫困发生率

%

	
	户数
	人数
	其中

已脱贫

人口
	其中

未脱贫

人口
	
	户数
	人数
	其中

脱贫户
	其中非贫困户
	
	
	县乡村干部

（人、%）
	脱贫户

（人、%）
	非贫困户

（人、%）
	

	
	
	
	户

数
	人

数
	户

数
	人

数
	
	
	
	户

数
	人

数
	户

数
	人

数
	
	
	
	
	
	

	
	
	
	
	
	
	
	
	
	
	
	
	
	
	户数
	人数
	漏评率
	户数
	人数
	错退率
	认可
	不认可
	认可度
	认可
	不认可
	认可度
	认可
	不认可
	认可度
	

	
	
	
	
	
	
	
	
	
	
	
	
	
	
	
	
	
	
	
	
	
	
	
	
	
	
	
	
	
	


注解：

1.贫困旗县综合贫困发生率=（建档立卡系统内未脱贫人口+错退人口+漏评人口）/申请退出贫困旗县农业户籍人口数×100%。各地在计算贫困村综合贫困发生率时，分母的数据用公安部门2014年的农业户籍人口数。

2.错退人口=抽样错退人口数/抽样脱贫人口数×100%。

3.漏评人口=调查核实的漏评人口数/抽查村未建档立卡农业户籍人口数×100%。

4.群众认可度=调查户中认可人数/调查户总人数×100%。

附件8  

贫困旗县脱贫退出初审验收表

	评估指标
	评估标准
	达标情况量化说明
	达标情况

	识别退出
	综合贫困发生率
	低于3%
	指建档立卡未脱贫人口、错退人口（历年脱贫总人口×错退率）、漏评人口（未建档立卡农牧业户籍人口×漏评率）三项之和，占申请退出贫困旗县2014年农牧户籍人口的比重，3%以下为达标。
	

	
	脱贫人口错退率
	低于2%
	指抽样错退人口数占抽样脱贫人口数的比重，2%以下为达标。
	

	
	贫困人口漏评率
	低于2%
	指调查核实的漏评人口数占抽查嘎查村未建档立卡农牧业户籍人口的比重，2%以下为达标。
	

	群众认可度
	90%以上
	指认可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比重。
	

	公共服务


	农牧区饮水安全


	有保障
	“饮水有保障”是符合《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T/CHES18-2018）和自治区《牧区脱贫攻坚饮水安全评价补充细则》（内水农〔2018〕69号）规定的水质、水量、用水方便程度和供水保证率四项指标要求。牧区饮水安全评价要综合考虑基本供水井、储水窖、单户净水设备配备情况等。
	

	
	义务教育
	有保障
	小学净入学率和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
	

	
	基本医疗
	有保障
	指贫困旗县参加医疗保险患病人口全部享受了基本医疗保险相关政策。符合条件的患病人口全部享受了大病保险等相关政策。符合条件的患病人口全部享受了医疗救助等相关政策，落实到位率100％，符合条件的慢病患者享受了基本医保、家庭签约服务等相关政策。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有保障
	贫困户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代缴率达到100%。
	

	收入
	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幅高于

全国平均增幅
	按统计局公布的当年全国平均增幅。
	


初审单位：                                                初审日期：


